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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 4月 15日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 

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我 2002年 3月 7日的信（S/2002/262）。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本信所附多米尼加共和国根据第 1373（2001）号决

议第 6段提交的补充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伊诺森西奥·阿里亚斯（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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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003/492  

附件 
 
 

[原件：西班牙文] 

 
 

  2003年 4月 1日 

多米尼加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

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附上多米尼加共和国提交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关于 2001年 9月 28日通

过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见附文）。 

 

临时代办 

副常驻代表 

大使 

马努埃莱·费利克斯（签名） 



 

 3 
 

 S/2003/492

附文 

[原件：西班牙文] 

  多米尼加共和国提交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关于 2001 年 9月 28日通过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多米尼加共和国政府有一项机制来贯彻执行第 1373(2001)号决议，这项机制

由各国家主管机构组成，它们是外交部（作为协调单位）、武装部队秘书处、银

行监管局、移民总局、国家警察署和国家调查部。 

 外交部作为协调单位在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国际机构和会议司内设有联

络点，并获得国际研究司的支助。 

 通过武装部队秘书处，设立了反恐和反绑架司，它向情报总局汇报并负责协

调与情报和安全措施有关的事项，然后在安全理事会关切的问题范围内，同其他

国家机构按照第 1390(2002)号决议的规定协调处理这些事项。各国家主管机构特

别是国家调查部和移民总局，还按照第 1267(1999)号和第 1333(2000)号决议的

规定，负责制定各项措施。 

 关于为管制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和恐怖活动而采取的行动，多米尼加共和国

遵守国际组织制定的所有措施和提出的建议。多米尼加《刑法》把恐怖主义行为

定为严重罪行。 

 1997年，银行监管局设立了财务情报司，负责监管在其监督下的金融部门内

的各实体。还在金融部门通过了关于洗刷从贩卖毒品和其他严重犯罪中获得的受

益的第72-02号法令，把洗钱问题金融行动工作队的建议纳入。这项法令以及2002

年 11 月 21 日通过的第 183-02 号货币和金融法令，规定在调查严重犯罪案件中

银行保密措施无效，除非通过银行监管局提出请求。该机构还对反恐怖主义委员

会定期公布的黑名单采取后续行动。 

 关于边境管制，移民总局已经改进其技术，并采取培训措施，为机场、港口

和过境点的工作人员开班讲课，指导他们如何使用尖端设备以检查伪造文件。 

 

2003年 3月 24日 

桑托斯·多明戈 

 


